关于组织申报、推荐2009年市级、省级、国家级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的通知
           甬企联字[2009]11号
各县（市）区经发局（经贸局、发改局）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市级各行业协会、各有关企业：

    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企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更是对企业管理的一次极大的挑战和巨大的促进。在“保稳促调”的方针指引下，更需要企业自身强化管理，不断创新和完善管理体系，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因此，做好2009年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的总结、申报、推荐工作，不仅仅是对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本身的肯定，更是引导企业化“危”为“机”，推动企业积极创新科学管理的体制，大力提高科学管理能力，保国民经济稳健增长，促发展方式加速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浙江省企联[2009]17号文件通知的有关要求，我会将组织申报推荐2009年市级、省级、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现将申报、推荐与审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创新成果，是在反映我市企业各项管理工作取得显著进步基础上，应结合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突出以下重点：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强化科技创新管理，建设创新型企业，实现管理变革，促进企业升级转型、战略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科技进步与知识产权管理、节能减排管理、社会责任管理、国际化经营、精益生产与现代基础管理、系统优化与集成管理、资本运营与财务管理、现代服务业管理、信息化建设与数字化管理、推进品牌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企业和谐、社会和谐等。

    二、申报企业不论申报市级、省级或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必须认真填写（打印），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推荐报告书。推荐报告书应突出申报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和效益性，推荐报告书及有关推荐申报问题解答可以从www.0574ne.cn网址上下载。

    三、企业申报的管理创新成果，首先参加2009年宁波市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评审，评为宁波市级创新成果一等奖的成果，由我会推荐上报参加省级管理创新成果的审定。评上省级创新成果一等奖的成果由省企联推荐上报参加国家级管理创新成果的审定。

    四、成果申报坚持企业自愿和地方、行业推荐的原则，成果审定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推荐单位由各县（市）区经发局（经贸局、发改局）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市级各行业协会在推荐报告书上签署意见并盖推荐单位公章。

    五、一个企业（集团公司）申报成果不要超过 三 项〈包括集团下属企业〉。申报的成果属于集体创造的，可填写主要创造人1~2人，参与创造人不超过10人。超过上述限额的人员，由本企业自行表彰。成果参与创造人必须是实际参与本成果的创造实践，并确有贡献的本企业人员，企业外人员均不可列为创造人。

    六、2009年的企业创新成果材料一式十份，必须装订成册（或活页装订）报送宁波市企业联合会。截止时间为5月28日，过期不再列入2009年评审范围。市企联收到申报材料后，将组织评审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学者）深入企业考察、指导。最后由评审委员会集体评议和审定。

    七、各推荐单位，特别是各县（市）区经发局（经贸局、发改局）企联、企协、市级各行业协会，要认真推荐申报企业，并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为提升申报质量，可在正式申报前组织有关专家教授和专业管理干部做好咨询、论证工作，帮助企业修改申报材料。

    八、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大来街47号亚细亚B座405—407室
         联系电话：56119052    87367103（兼传真）  
         联系人：张光达   陈来通    邮编：315010

 

                                              宁波市企业联合会    
                                              宁波市企业家协会 
                                              二00九年三月三十日  

